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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登政〔2011〕60 号

登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快速发展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

为增强农业龙头企业（郑州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下同）创新发展和带动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我市农业产业化

经营水平，经研究，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鼓励自主创办或引进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自主创办

或引进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到登封投资农业产业项目的，根据

项目投资规模给予扶持。固定资产（不含征地费用）投资在 2000

万元以上并投入生产的，市政府给予 50 万元奖励补助。

二、鼓励兴办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对投资建设农（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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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市政府给

予 20 万元奖励补助。

三、鼓励发展设施农业。对当年集中连片完成建设净面积达

到 30 亩（含 30 亩）以上，经验收合格的项目单位给予奖励，具

体标准为：新建砖混钢骨架结构节能日光温室，每亩奖励 3万元；

新建土墙钢骨架结构节能日光温室，每亩奖励 1.5 万元；新建固

定式钢骨架双拱塑料大棚，每亩奖励 1万元，新建固定式钢骨架

单拱塑料大棚，每亩奖励 5000 元；新建连栋智能温室（单体面

积 3000 平方米以上），每平方米奖励 150 元。

对当年建成蔬菜标准园、集约化育苗基地，经验收合格的项

目建设单位给予奖励，具体标准为：依据农业部蔬菜标准园创建

规范（试行），对达到蔬菜标准园建设标准要求的，每个蔬菜标

准园奖励 80 万元；依据郑州市集约化育苗基地建设标准，对达

到集约化育苗基地建设标准要求的，每个集约化育苗基地奖励 30

万元。

上述项目单位使用银行贷款进行设施农业建设，通过郑州市

农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复的，可享受贷款贴

息政策。花卉生产设施建设项目与蔬菜生产设施建设项目享受同

等奖补政策。

四、鼓励发展蔬菜生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种植大户集中连片发展蔬菜生产基地100亩

以上的，市政府按照每年每亩 5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补助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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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5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基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

五、鼓励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对龙头企业流转土地 300 亩以

上，固定资产投入达到 600 万元以上的，市政府给予 30 万元奖

励补助。

六、鼓励现有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在扩大

规模和技改投入中，连续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 万元以上的，

市政府给予 20 万元奖励补助。

七、鼓励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对企业自有注

册品牌获省级著名商标或中国驰名商标的，市政府分别给予 10

万元、20 万元奖励；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定一个，市政府

给予 5万元奖励。

八、鼓励农业龙头企业直接上市融资。在登封境内登记注册

的农业龙头企业，经审批成功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市政府

给予 500 万元奖励。

九、鼓励农业龙头企业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经营。农业企业制

定的生产技术标准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地方性行业生产技术

标准的，市政府给予 10 万元奖励；企业产品通过 QS 质量安全认

证 1个，市政府给予 2万元奖励。

十、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开辟外埠市场。农业龙头企业以自主

品牌与登封区域外大型超市签订供货协议，年销售额达到 500 万

元以上的，市政府给予 15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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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鼓励发展有机渔业。要充分发挥我市区域内水库多、

水质优良的优势，大力发展有机渔业。对年产 10 万公斤以上，

并获得有机认证的，市政府给予 10 万元奖励。

十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发展。对农业龙头企业在扩大

规模、技术改造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银行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扶持，贴息扶持范围为贷款额度在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贴息期

限一般为 2-3 年，必要时可适当延长，每半年付息一次。贴息比

例分 50％、80％、100％三个档次，贴息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十三、鼓励并支持龙头企业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农业龙头

企业发展项目所需的建设用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编制年度用

地计划时予以优先安排。市政府每年安排资金 500 万元，对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手续完备的农业龙头企业项目用地费用进行

补贴；每年根据企业效益、规模和带动农民增收情况选出 1-3 家

企业进行奖励。

十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考核鉴定工作由登封市农业产

业化经营领导小组组织实施，每年进行一次。同一企业同时符合

两项以上支持政策的，按照最高标准执行，不重复奖励。

十五、本意见由登封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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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农业 产业化 企业 意见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

察院。

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